
 查考【罗2：15】

 查考【诗32：1-2】

 不可杀人的民事责任
 【申21：1-9】

 道德律与十诫

 道德律  道德律，就是道德法，意思完全一样。就是指起
 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写在人心里的那个律法。

 没有颁布十诫之前，
 人已经在律法之下

 当上帝借着摩西颁布了十条诫命之后，对这十条诫命保罗有话说：“律法
 本是外添的。”（罗5：20）说明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十诫并不是律法
 的原形，只是在历史中外添的文字形式，是对心中那道德法的解释或注
 释。如果说十条诫命就是律法的原型，那么在摩西之前，律法就不可能存
 在。这样，从亚当到摩西这一个阶段的人，他们就都不在律法之下了，显
 然这是错误的，完全不符合圣经。因此，保罗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虽然在
 摩西的时代才颁布了十条诫命，但是在十条诫命颁布之前，人的心里与生
 俱来都有一部律法。

 上帝颁布律
 法的原因

 保罗说，这十条诫命的律法是另外添上的，是为了叫过犯显
 多（参罗5:20）。

 十诫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指导人在生活中按照上帝的心
 意生活。

 顺应十诫之法

 顺应十诫之法  以十条诫命作为指导的总纲，指导生活的细则。

 十诫的两
 个功能

 一是注释心中的道德法

 二是顺应十诫
 之法的纲要

 礼仪律（前四条诫命）

 民事律（后六条诫命）

 道德法所着重的是人在上帝面前
 的责任，而顺应十诫之法所着重
 的乃是我们在人面前的责任。

 以第六诫为例

 道德法的责任

 道德法禁止的

 就像杀人、打人、骂人、恨人、嫉妒人以及堕胎、自杀，还
 有吸毒或者吃不害于身体健康的各种食物，甚至包括吃饭没
 有节制等等，这一切的罪通通可以把它包括在道德法禁止方
 面的内容中。

 道德法吩咐的  就是为爱神而爱惜、爱护他人以及自己的性命。

 道德法既然着重的是
 人在上帝面前的责任  例子

 如果一个人杀了人，如果他愿意从内心里在上帝
 面前真心地悔改，那么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就
 如大卫，虽然杀了人犯了奸淫，但是因着神的怜
 悯他就愿意到上帝面前而虔诚地忏悔，他的忏悔
 就显出他真是一个蒙了神怜悯恩典的人。

 民事律的责任
 当论到在人面前
 的责任的时候，
 就是属于民事律

 一个严重干犯了道德法得罪上帝的人，虽然真心认罪悔改，罪
 已经得到赦免；但这并不等于，这人在人面前就完全不必承担
 任何责任。

 道德法与民事律
 的密切关系但彼
 此不相互混淆

 本来道德律和民事律是息息相关、是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绝不能将二者完全混为一
 谈。一个杀人犯在上帝面前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怜悯与赦免，但未必见得同时也得到了
 人的饶恕；如果他不能得到人的饶恕，就会被判死刑而枪毙；但并不能因此就下结论
 说，被枪毙的人，都是没有得到上帝赦免的人。反之也一样，如果一个人杀害了邻舍
 的性命，即使得到了邻舍的原谅与饶恕，没有判他死刑，但这并不等于他在上帝面前
 就一定是罪得赦免的人。

 这两章的总结

 在申命记中，就其十条诫命所论到的各点，其实都是
 在谈论礼仪律和民事律方面的责任。

 【申19章-21：9】这一段，就是论及“不可杀人”
 这条诫命，所讲论的就是民事律的责任。

 在这里所着重的，并不是在讨论我们在上帝面前做事的动机。
 不过，当神借着摩西吩咐我们遵行这一条诫命所包含的民事律
 的责任时，肯定也会涉及到有关道德法的动机问题，以提醒我
 们不能仅仅在外表遵行神所吩咐的，而应当带着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爱神的心，在生活中如此地遵守民事律。

  杀人逃逸事件
 【申21：1-9】

 【申21：1-9】论到有人被杀却不知道凶手的杀
 人逃逸事件该如何处理。

 我们应当把道德律与民事律加以区别。由于很多
 弟兄姐妹对此没有清楚的界定，常常混淆，也就
 导致了在教会中常常出现一些说不清楚的混乱现
 象。比如，当教会劝诫你犯了伤害弟兄之罪的时
 候，有人就会为自己狡辩说：“我在上帝面前已
 经认罪了，我悔改了，上帝已经原谅了我，你们
 怎么不原谅我呢？”当他这样狡辩的时候，是不
 是就是把道德律与民事律混为一谈了？所以，如
 果你知道了何为道德律、何为民事律，就应该知
 道，在这两方面，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距离杀人事件最
 近的村庄的责任

 在神面前的责任

 【申21：3-6】洗手说明杀人的罪与他们无关。虽然无
 关，可是他们在这世上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被杀的
 人离他们最近，他们竟然没有为爱神而尽心竭力地保护好
 弟兄的性命。从上帝在律法中所吩咐的这个角度来讲，这
 座城是不是也算是没有尽到爱护他人性命的责任呢？为
 此，他们也应当为没有遵行律法所吩咐的来认罪。

 在人面前的责任

 【申21：7-9】当他们以这样的仪式献祭、祷告，求上帝
 怜悯、赦免他们没有尽到保护弟兄性命的罪，并且尽自己
 的责任作好善后工作，就彰显了上帝的子民那一颗为爱神
 而爱人如己的心，以这样的举动，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思考问题
 1、没有颁布十诫之前人是否在律法之下，为什么？
 2、十条诫命与心中的道德法和顺应十诫之法的关系是什么？
 3、道德法与顺应十诫之法相互混淆吗？它们各自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
 4、在【申21：1-9】节中是如何应用道德法和顺应十诫之法的？


